
公務員洩密案例 
一、前言 

公務員因業務執掌或經手之相關資料，在保管及傳遞時皆頇特別注意

保密相關規定，避免有洩漏情事，嚴重的話除行政責任外還會有刑事

責任，所以在公務機密保密上不可不謹慎處理，下述案例供各位同仁

參考。 

二、案件概述 

甲為某調查站公務人員，於 2、3年前於某餐敘場合，經友人介紹認

識私立學校副校長，平時會提供教育年改、選舉賄選、地方民意代表

涉貪等線索，為重要運用關係人。在 107年 6月 26日私立學校副校

長主動與甲聯繫，表示該校招生涉及背信、偽造文書等案被ＯＯ調查

站調查，也陸續通知多人到案說明，並提及同年 7月 2日將通知證人

前往ＯＯ調查站查證，希望瞭解案件進度，甲基於人情請託關係，便

以自己帳號密碼登入案件執行系統查看證人詢問要點，惟因並無參與

案件偵辦無法查詢，乃冒用該站調查專員乙帳號密碼登入「案件執行

系統」，而獲有學校涉嫌背信案之調查官製作預計要向被告詢問之內

容要點，甲竟持手機拍攝 3張照片，透過通訊軟體 LINE，傳送予私

立學校副校長，再由副校長告知被查證對象私立學校臺中班班主任，

而查獲本件洩密原因係 107年 7月 20日ＯＯ地檢署檢察官指揮ＯＯ

調查站，對私立學校副校長等人涉嫌背信、偽造文書等案，執行搜索

扣押，發現即本案副校長手機內竟然有與調查站公務員甲之 LINE通

聯紀錄「OK 圖記」，並在另一涉嫌人私立學校臺中班主任住家電腦內

發現存有調查官欲訊問之詢問要點，經深入調查發現係甲涉嫌洩密予

學校副校長等人，甲涉犯刑法第 132條第 1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

密罪，也因其違法行為除對公部門形象聲譽影響甚鉅，且所涉洩密違

失情節重大，除依據瀆職罪判決外，再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第 1款、

第 24條第 1項但書之規定，送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三、本案除刑法洩密罪判決外，另外依據公務員公務員懲戒法判決如

下: 

1.刑事判決洩密部分:本案經臺灣ＯＯ地方檢察署起訴、臺灣ＯＯ地



方法院判決在案，核公務員甲所為係犯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公務員 

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共 2罪，各處有期徒刑 6個月，如易科

罰金，均以新臺幣 1000折算 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 9個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 1000折算 1日。 

2.公務員懲戒:甲因違法失職案件被付懲戒，經法務部移送公懲會審

理， 判決甲休職，期間 6個月。 

四、檢討與策進作為 

1.檢討: 

被告甲身為調查專員即公務員，職司犯罪偵查多年，本應謹守分際，

竟恣意將通訊監察之對象及號碼，與其他調查官製作之案件詢問要點

等國防以外秘密消息洩露予他人，除危害公務員應遵守法律之形象， 

亦恐影響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 

2.甲為調查站人員，職司刑事調查相關事務，對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及

迴避等專業常識，卻沒能把持應有底限，甚至利用他人帳號查詢原本

自己無法查詢的案件，最後將資料外洩。 

3.甲與私立學校副校長有雖然平時會提供教育年改、 選舉賄選、地

方民意代表涉貪等線索，為重要運用關係，惟私交再好，遇公務上有

利害關係時，必頇要有所警覺，另外也應透過長官對部屬的關懷，對

於下屬所承辦案件相關情資來源，需有一定掌握，或許在該校被發動

搜索時，就需要對甲有所關懷並提醒， 達到預防的成效，就有機會

防免此一事件發生。 

4.本案顯示查調系統關於個人權限的部分上有所管控不當，甲涉有以

他人帳號去查詢相關案件資訊，表示另一調查站人員乙個人帳號未妥

善保管，致使甲有機可乘，顯示帳號管理及清查之重要性。 

5.因應資通訊軟體發展迅速，相關即時通訊軟體傳輸資料在轉瞬間即

可完成，卻也完成了洩密的犯罪，除更應加強法治觀念外,每個公務

員更應珍惜自身的廉潔， 方能達成公務機密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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